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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F—2011—2601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
黑龙江省一日游合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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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自费项目及价格应当在行程中注明并经旅游者书面确认同

意。 

旅游车：有空调 （  ）无

空调（  ） 

车型： 

车号： 

午餐安排：有

（ ）无（ ） 

用餐标准： 

用餐场所： 

购物安排：          次 

购物场所名称： 

停留时间： 

导游姓名： 

导游证编号： 

导游电话： 

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

金额：     人×          元/人计              

元 

旅游费 

用价款 

成人    人×    元/人＋儿童    人×    元/人＝        

元。 

含费用：景点第一道门票、往返车费、导游服务费、旅行社

责任险 

不含费用： 

甲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身体状况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请在签字前充分了解本合同有关事宜，认真填写表格，仔细阅读并认可背书合

同条款。 

 

甲方（旅游者）签字：            乙方（旅行社）签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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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约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旅游管理部门投诉电话：         

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诉电话：123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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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同 条 款  

第一条 ［合同组成］ 

本合同书约定条款、背书合同条款和所附旅游行程表都是本合同的组成部

分。 

第二条  ［甲方义务］ 

1、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不在旅游行程中从事违法活

动。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，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。 

2、按照合同约定随团完成旅游行程，配合导游人员的统一管理。发生突发

事件时，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。自行安排活动期间，应当在自己能够控制风

险的范围内选择活动项目，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。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，

尤其是贵重物品。 

第三条 ［乙方义务］ 

1、向旅游者预告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事宜，并作出说明和警

示，积极防止危害的发生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事项和须注意

的问题，向旅游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，并采取合理必要措施防止危

害发生。旅游者人身、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，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

措施，避免旅游者人身、财产权益损失扩大。 

2、按照相关法规、规章的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。按照合同和《行程

单》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，为旅游团队安排符合《导游人员管

理条例》规定的持证导游人员。按照合同约定安排购物和另行付费项目，不强

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项目。 

第四条 ［甲方违约责任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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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、旅游者在出发前 7日以内（含第 7日，下同）提出解除合同的，应当按

下列标准向旅行社支付业务损失费：出发前 7日至 4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额

50%；出发前 3日至 1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60%；出发当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

额 80%。 

  如按上述比例支付的业务损失费不足以赔偿旅行社的实际损失，旅游者应

当按实际损失对旅行社予以赔偿，但最高额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。 

旅行社在扣除上述业务损失费后，应当在旅游者退团通知到达日起 5个工

作日内向旅游者退还剩余旅游费用。 

2、旅游者因不听从旅行社及其导游的劝告而影响团队行程，给旅行社造成

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第五条  [乙方违约责任] 

1、旅行社在出发前 7日以内（含第 7日，下同）提出解除合同的，向旅游

者退还全额旅游费用，并按下列标准向旅游者支付违约金：出发前 7日至 4

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10%的违约金；出发前 3日至 1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额

15%的违约金；出发当日，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20%的违约金。 

  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旅游者的实际损失，旅行社应当按实际损失对旅

游者予以赔偿。 

旅行社应当在取消出团通知到达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向旅游者退还全额旅

游费用，并支付上述违约金。 

2、旅行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，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调整旅游行程造成

项目减少、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，应当采取措施予以补救，未采取补

救措施或者已采取补救措施但不足以弥补旅游者损失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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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第六条 ［争议解决］ 

 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亦可向合同签订地的旅游

质监执法机构、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或者机构申请调解。协商或者调解不成

的，按下列第  种方式解决： 

  1、提交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 

  2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七条 ［合同效力］ 
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；本合同在双方签字或盖

章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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